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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增资

扩股方式投资控股广州近洋港口经营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通过增资扩股方式与广州近洋港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近洋港投资公司” ）及广州南沙启程航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启程基金” ）

共同投资、建设和经营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码头工程项目（下称“近洋码头项目” ）。

●投资金额：公司通过增资15000万元，获得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下称“近洋港口公司” ）60%

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尚需环保部门审批，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腹地滚装商品汽车运输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整合港口资源，提升汽车装卸业务的竞争力，公司

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与近洋港投资公司及启程基金共同投资、 建设和经营近洋码头项目。 公司通过增资

15000万元，获近洋港口公司60%的股权。

（二）对外投资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控股

近洋港口公司的决议，该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㈠广州近洋港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地点：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沙仔村中下街114号103房（仅限办公用途）

3.法定代表人：钟留见

4.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

投资管理服务。

近洋港投资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㈡广州南沙启程航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注册地点：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12楼E单元（仅限办公用途）

3.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南沙航运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主营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股权投资;股权投

资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启程基金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㈠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经营范围：码头经营

4.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出资方式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60

以现金形式出资

广州近洋港投资有限公司

6000 24

以现金形式出资

广州南沙启程航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00 16

以现金形式出资

㈡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近洋码头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沙仔岛，广州港南沙汽车码头下游。 该工程项目拟建2个7万吨

级通用泊位，兼顾5万总吨汽车滚装船作业，泊位长度546米，水工结构按靠泊7万吨级船舶设计和建设；项目

布置挖入式内港池，港池内拟建1个3000吨级和2个2000吨级杂货泊位，1个2000总吨和2个1000总吨汽车滚装

船泊位，2个工作船泊位，泊位长745米。 项目设计年通过能力493万吨、滚装汽车10万辆。 项目投资估算为

97135万元。

目前项目投资主体为近洋港口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8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 股东现为近洋

港投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0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持有近洋港口公司100%股权。

为满足腹地滚装商品汽车运输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整合港口资源，提升汽车装卸业务的竞争力，公司

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与近洋港投资公司及启程基金共同投资、 建设和经营近洋码头项目。 公司通过增资

15000万元，获近洋港口公司60%的股权。

近洋港口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时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54,237,760.74元。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近洋港口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的价值为6060.73万元。基于评

估价值所对应的近洋港投资公司的股权，则公司增资额度为15151.83万元，经协商确定为15000万元。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近洋港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广州南沙启程航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 公司增资扩股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2500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000万元。 本

次增资额及对价均以公司经审计评估确认的基准日时的净资产为依据，协商确定。

1．新增股东甲方以货币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对价为人民币15000万元。

2．新增股东丙方以货币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对价为人民币4000万元。

（二） 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1．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

2．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

（1）甲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

（2）乙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

（3）丙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

（三） 公司增资后的经营范围及债权债务处理

1．继承和发展公司的全部业务。

2．公司最终的经营范围由公司股东会决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3．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全部转归增资扩股后的新公司。

（四） 公司原股东的承诺、保证及出资额认缴时间

1．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日前，不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到位及抽逃出资等违法行为，也未对其在公

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抵押、质押或以其它方式对其设定债权。

2．乙方保证除了已向甲方和丙方披露的公司债务外（公司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其他民事主体所

负的债务、公司应缴纳的税收、社保费用、行政处罚款以及政府规定的其他规费等），不存在其他的债务。 如

有其他债务，乙方将承担相关责任，与甲方和丙方无关。

3．自本协议签订，甲方和丙方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后，公司应当向原股东开具新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股东名册。

（五） 新股东享有的基本权利

1．增资后甲方和丙方成为公司股东，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应由股东享有的全

部权利。

2．同原股东法律地位平等。

（六） 新股东的义务与责任

1．甲方和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并将出资款汇入公司指

定的验资帐户。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后，公司应当向甲方和丙方开具出资证明书，并将甲

方和丙方的名称等事项载于股东名册。

2．承认并同意公司履行公司在甲方和丙方成为股东前已签署的协议和合同（公司和乙方未向甲方和

丙方披露的除外）。

3．丙方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拥有第一序优先回购权，甲方拥有第二序优先回购权。乙方有

权随时向丙方提起回购，相关回购具体事宜，由乙方与丙方另行协商。

4．承担公司股东的其他义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在珠三角港口网络的重要布局，可获得优质岸线资源和稳定业务收入，提高公

司在汽车滚装市场的份额。

2.近洋码头项目运营后，将提升公司汽车装卸业务竞争力，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投资项目尚需环保部门审批，存在未获批准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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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时间：2017年10月19日15:30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加通讯方式

（五）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名，其中陈锦棋、陈舒以通讯方式参加。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控股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以下事项:

1.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15000元，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控股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 增资完成

后，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5000万元，公司持有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60%的股权。

2.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增资扩股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等。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控股广州近洋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

及驳船泊位工程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广州港新沙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

泊位。 项目总投资概算为18.63亿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项

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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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

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

泊位工程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沙公司” ）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

工程。

●投资金额：18.63亿元。

一、投资项目概述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腹地粮食运输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装卸主业的发展，优化新沙港区业务布局，公司下属子

公司新沙公司拟投资建设广州港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项目总投资规模18.63亿元。

（二）投资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港新沙

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根据《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制度的规定，该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港区规划功能，结合腹地运输需求，该项目建设以粮食运输为主的通用码头，该工程拟建设2个7万

吨级通用泊位（结构均按10万吨级设计）。 工程陆域纵深585米，用地面积约34.72万平方米。

拟建粮食筒仓和粮食仓库，总仓容42.8万吨，其中筒仓28座，仓容28万吨；仓库2座，建筑面积1.88万平方

米，容量14.8万吨。该项目设计突出粮食装卸功能，年设计通过能力1405万吨，其中通用杂货655万吨，集装箱

50万标箱。 项目建成后粮食卸船能力达到420万吨，装船235万吨。

该项目建设用地规划、岸线使用、水利防洪、用海报批、通航安全已获相应政府部门的审批，初步设计工

作已完成审批。 项目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具备进入建设阶段的基本条件。

项目计划建设年限为2018－2020年。

三、本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作为新沙港区的扩建工程， 建设广州港新沙港区11号、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对公司新

沙港区扩大通过能力，促进装卸业务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布局和巩固粮食运输业务有重要的作用。该项目建

成后，新沙港区各泊位业务适度集中化、专业化调整将具备条件，新沙港区的整体接卸能力及通过能力将得

到优化提升，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四、投资风险

该投资项目的风险主要在于全球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它运输方式、周边其它港口码

头对货源的竞争分流等因素，可能导致项目货源不足。 对此，公司将积极拓展腹地货源市场，加强与港区后

方腹地粮油加工企业的合作，增强对腹地货源的吸附能力，努力提高项目运营收入。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键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阿头、总会计师许浩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辉明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167,094,512.49 5,410,109,523.09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2,095,237,269.13 2,108,827,885.91 -0.6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3,782,738.48 -12.73% 1,936,354,706.63 -1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5,953,515.03 -48.90% 17,366,878.53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5,930,764.72 -38.15% 13,980,325.49 6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375,701,157.37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6 -53.85% 0.01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6 -53.85% 0.01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60% 0.82% -0.4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股）

991,481,071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元

/

股）

0.01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1,815,407.84

固定资产处理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400,732.42

财务建设项目补助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565,166.66

公司向合营企业信禾地产

提供财务资助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646,462.76

对持股比例

54.17%

的福建

华兴漳发创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委托他方管理）、

对持股比例

43%

的合营企

业信禾地产按权益法核算

确认的投资收益及理财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15,736.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13,079.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77,107.74

合计

3,386,553.0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3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09% 258,669,987 136,347,601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4% 88,676,95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 35,778,175 35,778,175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4% 8,310,0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2% 6,191,4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3,650,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

－

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3% 3,250,833

林美凤 境内自然人

0.32% 3,146,920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0.27% 2,660,300

陈君 境内自然人

0.26% 2,600,01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

122,322,386

人民币普通

股

122,322,386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88,676,954

人民币普通

股

88,676,954

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8,31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310,000

徐开东

6,191,485

人民币普通

股

6,191,485

北京冠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3,650,900

人民币普通

股

365,09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新兴

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3,250,833

人民币普通

股

3,250,833

林美凤

3,146,920

人民币普通

股

3,146,920

曹慧利

2,660,300

人民币普通

股

2,660,300

陈君

2,600,010

人民币普通

股

2,600,010

张亮

2,536,126

人民币普通

股

2,536,1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漳州公路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是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

业，双方存在关联关系，漳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福建

漳龙集团有限公司属同一国资主体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以上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说明：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64,791,250股限售股36个月期限届满，将于

2017年10月23日解除限售。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其它流动资产

158,913,717.35 83,559,886.76 90.18%

主要为本期房地产板块预

售房款收入增加，预缴税费

增加

长期应收款

47,375,086.17 100,575,086.17 -52.90%

主要为本期收到诏安污水

管网项目及南靖保障房回

购款

在建工程

98,761,433.84 75,304,215.55 31.15%

主要为本期水务集团二水

厂扩建、管网建设增加及汽

贸店面装修改造工程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400.00 79,154,415.76 -99.94%

主要为本期所购房产交房

验收，相应资产转入固定资

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短期借款

437,448,022.70 985,739,604.30 -55.62%

主要为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增加

应付票据

35,057,875.00 122,126,524.00 -71.29%

主要为本期银行汇票开具

金额减少

预收款项

726,785,022.81 365,564,398.18 98.81%

主要为本期房地产板块商

品房预售购房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3,628,752.14 30,328,716.23 -55.06%

主要为

2016

年

12

月工资及

预提

2016

年终绩效奖金等

在本期发放

应付利息

29,007,930.96 5,853,143.45 395.60%

主要为本期计提公司债及

短期融资券利息

其它应付款

339,825,879.64 240,414,853.95 41.35%

主要为本期暂收参股公司

天同地产往来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7,800,000.00 15,213,800.00 -48.73%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水务集

团一年内到期银行借款减

少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4,696,581.31 -16,019,843.50 ---

主要为上期收回应收账款，

冲回坏账损失。

投资收益

-4,044,770.18 21,851,798.83 -118.51%

主要为上期转让子公司漳

州华骏福元

100%

股权产生

投资收益，本期没有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4,798,403.83 -353,508.48 ---

主要为本期新增参股公司

信禾地产，该公司处于建设

期，尚未产生收益。

营业外收入

4,349,546.83 8,627,955.36 -49.59%

主要为本期退税及收取违

约金减少所致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1,678,847.77 -100.00%

主要为本期没有产生税费

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29,035,045.70 87,463,093.50 161.86%

主要为本期收到参股公司

天同地产往来款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7,029,504.79 76,465,607.23 79.20%

主要为本期房地产板块预

缴增值税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07,793,875.58 310,046,431.09 -32.98%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往来款

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5,701,157.37 -58,492,786.16 ---

主要为本期收到参股公司

天同地产往来款增加及支

付往来款减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3,070,143.04 8,143,970.37 60.49%

主要为本期汽车板块试乘

度驾车出售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0.00 29,713,415.01 -100.00%

主要为上期转让子公司漳

州华骏福元

100%

股权，本期

没有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000,000.00 15,000,000.00 140.00%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漳发碧

水源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0.00 139,679,600.00 -100.00%

主要为上期子公司晟发地

产收购晟达置业

100%

股权，

本期没有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4,017,156.25 261,639,954.85 -56.42%

主要为上期子公司晟发地

产收购晟达置业

100%

股权，

本期没有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785,955.68 -223,782,569.47 -62.56%

主要为上期子公司晟发地

产收购晟达置业

100%

股权，

本期没有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4,601,412.70 54,026,869.15 56.59%

主要为本期收回出具银行

汇票保证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61,557,781.40 527,052,956.19 215.25%

主要为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902,911.00 38,673,268.90 -43.36%

主要为本期汽贸板块出具

的银行汇票保证金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4,676,040.33 622,492,411.04 181.88%

主要为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5,691,227.83 615,316,844.50 -191.93%

主要为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06年以1.53亿元竞标取得漳州市东区污水处理厂28年特许经营权。 据漳州市政府专题会议

纪要精神，漳州市东区污水处理厂已迁移至东墩污水处理厂规划区重新建设，目前东墩污水处理厂已正式

运营。 2016年5月，原东区污水处理厂停止运营，特许经营期剩余18年2个月。 2017年08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同

意支付公司上述剩余特许经营权转让款9,926.79万元，分18年付清，由市财政局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从2018

年开始每年第一个月支付551.50万元，直至支付完毕。上述剩余特许经营权转让款的支付对2017年经营业绩

不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3月29日召开的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不超过16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根据公司资金需求额度内分期滚动发行；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发行；超短融期限为不超过270天；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事宜。

2016年9月1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上述16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自2016年9月

1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截至本次报告披露日，上述超短期融资券尚未发行。

3.公司于2017年05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合作备忘录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本” ）签署《兴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合作备忘录》，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兴证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拟用于投资优质环保、水务、

先进制造等项目，基金总规模共计5亿元人民币，其中兴证资本出资9510万元人民币（含管理公司出资510万

元），公司出资1亿元人民币（含管理公司出资490万元），其余资金来源于社会资本并由兴证资本负责募集。

基金管理公司由甲、乙双方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甲方持股51%，乙方持股49%。 基金管

理人拟设立在漳州市。 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力度，管理人下设基金注册地拟设在厦门或平潭。 基金存续期5

年，其中前3年为投资期，后2年为退出期。 上述备忘录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

上述备忘录仅作为商谈记录，不作为具体项目实施依据。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双方正式投资协议尚未签

订。

4.�公司于2017年08月0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

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董事会投资权限内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漳州市国土资源局挂

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拍活动，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投资额度内全权处理土地竞拍事宜。

2017年8月3日， 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联合竞投方式参与了漳州市国土资源局2017P05

地块竞拍，未竞拍成功。

5.�根据漳州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南靖县靖城南区所在的靖城园区纳入漳州高新区的规划范围，实行

“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管理体制。 鉴于南靖县靖城南区管理体制变化，2017年08月，

水务集团、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与漳州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就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签订了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 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业

主由南靖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变更为漳州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南靖建设局在协议生效前基于履行原《特许经

营协议》对水务集团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分别由高新区建设局享有及承担；协议生效后，高新

区建设局按照原《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除此外，其他内容不变。

6.公司持有54.17%股权子公司福建华兴漳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原经营期限为七年。 2017年8月，经各股东同意，延长福建华兴漳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期限至

10年，变更后的经营期限为2010年11月05日至2020年11月04日。

7.公司于2017年0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及09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漳

州市国有资产产权（物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花都置业50%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评

估价值26,190.30万元。 若转让成功，公司将持有花都置业10%的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处于挂牌阶段，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8.公司于2017年0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福建漳发

建设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分包合同>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福建漳龙建投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漳州市博物馆、艺术馆及规划展示馆周边道路小梅溪一体化泵站工程分包合同》，总金

额为4,669,101.00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签署合作备

忘录的公告

2017

年

05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08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关于签订《南靖县靖城南区污水

处理厂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

充协议》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公开挂牌

转让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关于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

司与关联方签署《分包合同》的公

告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2017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04

日

~2017

年

9

月

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投资者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等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期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键鹏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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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

要求作出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

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

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自《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发布之日起，原相关规定与本准则不一致

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执行。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新准则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求，公司修改

财务报表列报，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增加列报

“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

1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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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09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参与表决董事9名。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内容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作出的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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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09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10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与表决监事5名。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2016年修订）》 相关规定和要求， 作为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 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后，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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